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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 

1、交易基本情况  

由于主营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汇联六百食品有限公司(以下简

称“汇联食品”)与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市百十一店”)签

署《房屋转租合同》，租赁其有转租权的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251-259号的

物业用于开展食品零售业务，该物业面积约为1730平方米，租赁期从2012年12月

至2020年2月，租金总额2160万元。 

 2、审议程序  

2012年11月28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

根据公司《章程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关

联董事喻月明先生和奚妍女士回避表决，由其余7名非关联董事以7票同意、0票反

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通过。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

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公司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相关

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，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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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介绍  

公司名称：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南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255号 

经营范围：生产资料及劳防用品销售 

截止到 2012 年 9 月 30 日，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47.90

万元，净资产为 197.10万元，营业收入为 587.69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-45.78万元。 

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上海徐家汇商城(集团)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与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本次汇联食品拟租赁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730平方米，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大

木桥路251-259号，所在区域为上海市徐汇区成熟的居民聚居区，具有较高的消费

能力，周边配套商业完善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亦没有被采取查封、

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

1、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《房屋转租合同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 

(1)、租赁房屋：房屋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251-259号，建筑面积约为

1730平方米(以出租人交付房屋时的现状为准)。 

(2)、租赁期限：2012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。  

(3)、租赁费用：共计2160万元人民币。其中：2012年12月1日-2013年2月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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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为免租装修期。 

(4)、支付方式：租金按三个月为一期支付，签订合同之日支付第一期租金和

房屋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。 

(5)、生效条件：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定价政策：上述定价参考了周边房产租金情况，为公允的市场价格。  

 

五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

1、本次租赁的物业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，地处重要的居民聚居区。区

域内商业配套完善，地铁、轻轨、高架设施组成便捷的立体式交通网络，周边中

高档住宅小区为数众多，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。同时，本次租赁物业的期限较长

且租金成本较为稳定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租金成本上升以及租赁物业到期不能续

租的风险。  

汇联食品租赁该物业后将继续发挥其“食品零售”的经营特色，以具有较高

美誉度的各类食品作为主要商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购物需求。 

汇联食品通过该门店的经营将提升整体经营形象，同时也符合公司“实施连

锁经营和跨区域发展”的战略目标。  

2、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，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

没有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。  

 

六、2012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

公司 2012年初至公告日与市百十一店未发生过关联交易。 

 

七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 

1、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事前审查后认为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

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合理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

小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

审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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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：本次交易项目的签订有利

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拓展经营的规划目标；在交易定价公允性和审议程序方面均符

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章程》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要求，

同意实施本次关联交易。 

 

八、保荐机构意见 

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《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

核查意见》，核查意见认为：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独立董事对

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

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；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、双方协商一致的

基础上进行的，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交易价格公允，

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。        

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《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》和《关于公司关联交

易的独立意见》。  

3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》。 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○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




